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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关于公布
中山大学党建工作标杆二级党组织和样板党支部
培育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工委，校机关各部、处、室，各学院、直属系，各直属单位，各附属医院（单位），产业集团，各有关科研机构：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中山大学贯彻落实教育部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及广东省基层党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有关要求，今年3月，学校党委部署开展了党建工作标杆二级党组织和样板党支部遴选工作。党委组织部会同相关部门对申报党组织进行了资格审核，经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在全校培育建设27个党建工作标杆二级党组织，172个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名单见附件）。

对培育建设的党组织，学校党委将给予经费支持（标杆二级党组织每年1万元，样板党支部每年3000元），力求通过2年的建设周期，形成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校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推动学校党建质量全面创优全面提升。

各入选培育建设名单的党组织，要尽快细化建设方案，研究确定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人。各二级党组织要加强常态化跟踪指导，及时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2020年7月，学校党委将启动中期评估工作，对通过评估的党组织继续培育；对评估不达标的党组织，将撤销立项，停止资助。

附件：中山大学党建工作标杆二级党组织和样板党支部
培育建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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